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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怎样才能让司法考试对你而言不再是脑筋急转弯式的考试呢？适当做些练习是必要的。练什么？
司法考试无非是测试法律条文的记忆与适用，即所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解决问题时，
首先需要掌握法律准绳，然后再适用于案件（事例）。因此，练习就有两种类型：其一是法律条文，
即练习对法律准绳的掌握；其二是案例，即练习将法律准绳适用于具体事例。练习法律和案例哪个更
基本呢？当然是通过练习熟悉法律更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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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司法考试重点法条配套金题(套装全5册)》首先把法条改编成习题，帮助熟悉、理解法条本身
的内容。然后再编一些案例（事例）习题，练习法条的理解、适用。法条是有限的，越练越熟越扎实
；案例是无穷尽的，应当适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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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8.关于不作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A.法定的不作为之罪被称为不作为犯B.法定的不作为之罪只
能由不作为行为构成该罪C.法定的作为之罪既可以由人的作为构成也可以由人的不作为构成D.人因其
不作为行为构成法定的作为之罪的，需要该不作为行为与法定的作为行为具有相当性【答案】ABCD9.
幼儿园教师甲带领9名幼儿外出游玩，其中幼儿李四（男，5岁半）失足掉入路旁粪池，甲见状向行人
大声呼救。路人乙赶来，用竹竿探测粪池约半人深，但甲乙二人均不肯跳入粪池内救李四，只是一起
高呼求救。待丙闻声赶来跳下粪池抢救，为时已晚，李四已死亡。则：A.甲是因其不作为行为构成犯
罪B.甲构成故意杀人罪C.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D.乙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答案】AC【解析】不作为
犯成立的条件。因为甲：（1）有作为义务；（2）且有能力履行该义务而不履行；（3）造成损害结果
，构成不作为犯。不选B，因为甲的不作为行为与作为行为故意杀害他人不相当，与过失致人死亡相
当。不选D，因为乙没有作为义务，故不成立犯罪。甲属于不纯正不作为犯，因为甲以不作为行为构
成了刑法中通常需要作为行为构成的犯罪（过失致人死亡）。10.某单位甲乙丙丁设宴招待张三，张三
大醉。酒后已是晚10点多钟，甲（处长）吩咐乙（科长）驾车将张三送回家。车行高速公路，张三不
停地吵闹撒酒疯，途中下车呕吐，然后坐在高速公路边地上，不肯再上车。乙见劝说、拉扯无效后，
就独自开车离去。后来张三在高速公路上行走被车撞死。关于乙的行为正确说法是：A.有保护张三安
全的义务B.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C.成立故意杀人罪D.成立玩忽职守罪【答案】AB【解析】义务来源和
保证人地位。乙承诺将张三送到家，且鉴于张三醉酒状况和处在高速公路的险境，其先前的行为使其
负有保护张三安全的义务。乙不履行照看义务致张三死亡，与故意杀人行为明显不相当，排除C。11.
甲警察接到报案：有歹徒正在杀害其妻。甲立即前往现场，但只是站在现场观看，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此时，县卫生局副局长刘某路过现场，也未救助被害妇女。结果，歹徒杀害了其妻。关于本案正确
说法是：A.甲和刘某对该起凶杀案均是不作为B.甲和刘某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有救助义务，均
应成立渎职罪C.甲因为职务关系有救助义务，应成立渎职罪D.甲因为职务关系有救助义务，因其不作
为而发生他人被杀害的结果，应成立故意杀人罪【答案】AC【解析】A对B错，表明不作为行为成立
犯罪必须具有义务前提。C对D错，显示不作为与作为的差异。12.下列不作为的行为方式中，哪些构
成犯罪？A.李某对年迈的父母不尽赡养义务，致使父母饿死B.技工张某因外出不按规定时间准时操作
机器，致使发生重大责任事故C.幼儿园老师带学生出去游玩，孩子溺水，老师发现后能够救助而不及
时抢救，致使小孩被淹死D.丈夫看着妻子在家中上吊自尽，而不救助，喝酒睡觉，导致妻子死亡【答
案】ABCD【解析】A构成遗弃罪，B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C构成过失致人死亡，D属于以不作为方式
构成的故意杀人罪。13.《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关于本条适用正确说法是：A.“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
为是该条之罪的构成要件行为B.张三为了报复乙女，唆使甲于深夜拦截妇女乙，持刀压制乙强行与其
发生性行为C.甲实行了该条之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是实行犯D.张三没有实施该条之罪的构成要件行为
，不是实行犯【答案】ABCD14.属于需要依据刑法总则规定认定的犯罪行为是：A.犯罪的实行行为B.
犯罪的预备行为C.犯罪的教唆行为D.犯罪的帮助行为【答案】BCD15.“无行为无犯罪”是因为：A.只
有人的行为才能对社会产生现实的侵害或具体危险B.仅有邪恶的意念不可能对社会产生现实的侵害或
具体危险C.只有行为才能在法律中予以描述、确定，使犯罪具有明确性D.道德规范人的思想，而法律
规范人的行为【答案】ABCD【解析】通过行为才能明确划分、界定罪与非罪的界限。16.属于“无行
为无犯罪”原理的必然要求是：A.行为是犯罪的核心要素B.行为是犯罪的必要要素（要件）C.刑法分
则条文规定的犯罪实际是具体的行为类型D.行为是犯罪的选择要素（要件）【答案】ABC17.甲从乙开
的临街的商店中买一瓶高度白酒后，打开一口气将酒喝干，然后将一个路过的人拦住殴打致死，乙目
睹这一过程既没有阻止也没有报警。则：A.乙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B.乙成立故意杀人罪C.乙成立伤害
罪D.乙没有作为的义务，不成立犯罪【答案】D【解析】认定作为义务的分寸。不作为行为成立犯罪
的前提应有作为义务。本案中售酒是正常的营业行为，对于饮酒人在公共场合醉酒后的行为没有阻止
的义务。18.某消防队接到饭店小老板李四火警电话后，其中队员甲说，那个老板特别坏，上次队里几
个人在他店里吃饭时，“狠宰了”我们一把，咱们不管他让他烧，因此故意磨磨蹭蹭拖延时间，等消
防队到现场时，李四的饭店已经化为灰烬。则：A.甲构成放火罪（教唆）B.甲构成失火罪C.甲构成玩
忽职守罪D.甲没有作为的义务，不成立犯罪【答案】C【解析】不作为行为不能轻易等同于作为行为
，因此，虽然甲有作为义务，其行为涉嫌犯罪，但不宜认定为放火罪。19.危害结果可分为：A.构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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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结果和非构成要件的结果B.物质性的危害结果和非物质性的危害结果C.直接结果和间接结果D.想
象的结果和牵连的结果【答案】ABC20.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结果，在刑法上有何不同的意
义？A 对于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而言，具有构成要件意义B 对于成立故意杀人罪而言，是既遂的条件C
对于成立故意伤害罪而言，是适用较重法定刑的条件D 故意杀人没有造成死亡结果的，成立故意杀人
罪未遂【答案】ABCD【解析】对特定犯罪危害结果可能具有的不同的法律意义。21.下列哪些情况被
认为具有因果关系？A.甲遭遇乙绑架，从疾驰的车上跳车逃跑时，不幸摔死B.甲在火车站站台偷乙钱
包后跳下轨道逃跑，乙发现后追赶，被进站台的火车撞死C.甲殴打乙造成小臂骨折，乙搭乘出租车汽
车去医院的途中，发生车祸，乙在车祸中丧生D.甲遭到乙的抢劫，逃跑中被丙的汽车撞死，乙的行为
与甲的死亡结果【答案】AD【解析】我国对因果关系认定的通说认为，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危害
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正是由于采取这种观点，也相应地扩
大了认定因果关系的范围，所以，某些情况虽然有些“偶然”（或者说行为并不曾预料到），通常也
认定为具有因果关系，但是，这种认识也不能推向极端，本案中A、D通常认定为具有因果关系，而B
、C则通常并不认定为具有因果关系。22.下列情形中，应认定有因果关系的情形是：A.雇主甲在下雨
打雷天仍然令雇员G外出干活，G不幸被雷电击死B.医生乙很轻率地告诉病人N，他怀疑N患有癌症，
致使N患上了精神病。C.车主丙见小偷s溜进车库盗窃自己的汽车，就对S大喊一声，S被惊吓在逃跑时
摔断了腿D.丁在斗殴中使用匕首深深扎入H的腹部造成大出血，医生D经验不足处置不当，H失血过多
死亡E.戊醉酒后驾车将行人P撞成重伤，戊驾车逃离现场，P的仇人张三碰巧路过车祸现场，用石头
将P砸死。戊的行为与P死亡之间【答案】D【解析】ABC情形，行为人行为只是结果的条件，缺乏相
当性。另外，该行为自身明显不是某种犯罪的实行行为，考虑其刑法意义的因果没有实际意义。D项
中丁的行为本身包含着发生结果的极高概率，D的轻微不当医疗行为不中断因果关系。E项中，因果关
系中断。23.甲以杀人故意对乙开枪射击，乙为了躲避子弹而后退，结果坠入悬崖死亡。则：A.甲的行
为与乙死亡结果没有因果关系B.甲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未遂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想象竞合C.甲的行为与
乙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D.甲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答案】CD（五）犯罪的主观方面第十四条【故意
犯罪】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
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第十五条【过失犯罪】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
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
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第十六条【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行为在客观上虽
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
不是犯罪。【配套练习】1.关于故意，下列哪些说法正确？A.犯罪故意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B.故
意认识因素中的“明知”包括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事实认识）和危害性认识（违法性认识）两项
内容C.故意的意志因素只需包含希望或者放任两种意志因素之一即可D.故意的意志因素必须同时包含
希望或者放任两种意志因素【答案】ABC2.关于盗窃罪的认识要素正确说法是：A.明知他人财物而违
背他人意志从他人占有下取得（盗窃构成要件事实认识）B.明知其窃取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或违法性
（违法性认识?知其不可为）C.通常行为人有A项认识即可推定具有B项认识，因为常人都有“盗窃”
不可为的规范（规矩）意识D.假如行为人有A项认识却声称没有B项认识，既不可信也无法证实【答案
】ABCD3.关于违法性认识正确说法是：A.有违法性认识是故意的要素之一，没有违法性认识不成立犯
罪故意B.被告人声称不知其行为犯法，就可以认定为没有违法性认识C.只有被告人确实根本不可能认
识到自己行为是犯法的（缺乏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才能认为没有违法性认识D.只要行为人有可能认
识到自己行为是违法的，就足以认定具有违法性意识【答案】ACD【解析】“违法认识可能性”说。
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或者是“有害的”，或者是“不可以做的”，就是具
有违法性认识。如果行为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的可能性的，才可认为不具有违法性认识。4.
下列哪些情形一般认定对危害结果不成立犯罪故意？A.凶犯甲拒捕枪击警察乙，误中路人丙致死；甲
对丙的死亡结果B.警察乙枪击拒捕凶犯甲，误中路人丙致死；甲对丙的死亡结果C.甲遭到乙的不法侵
害实施正当防卫，致乙死亡，法院认定甲防卫过当，甲对乙的死亡结果D.甲遇到便衣警察乙的盘查，
误以为遭到打劫，奋起反击，致乙死亡。法院认定甲假想防卫，甲对乙的死亡结果【答案】BCD【解
析】B中的警察因为执行职务而开枪，没有危害社会的意识。CD中的行为人有防卫（实施合法行为、
法律允许的行为）的故意，没有危害社会的意识，所以对行为结果不成立犯罪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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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看看历年试卷，存在大量的测试法条本身记忆、理解的试题。解答这样的试题；熟悉法条是极为
有效的。还有一些试题，只需要对法条有基本的理解就可简单得出正解。当然，也有一些疑难的事例
，不能仅仅依靠死记硬背法条解决。对此，《2009年司法考试重点法条配套金题(套装全5册)》作者的
建议是，应当针对比较简明可靠的东西进行准备。哪个简明可靠呢？那就是熟悉法条、掌握法条的简
单适用。这样大体就能解答试卷中60％的试题。剩下的疑难问题，碰碰运气。这样才能真正使你不是
靠运气通过司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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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觉得差不错，基本上练习册都是大同小异的。
2、不咋地解释也不详有时候答案错误恼火
3、很好的一套！！！建议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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